
“电话预约上门回收家庭使用的荧光灯管”

工作正在实施

■荧光灯管投放方法
为防止荧光灯管破损，请将灯
管装入纸盒或纸筒内，或用报
纸包好后，将荧光灯管单独放
入内容物可见的垃圾袋中与其
他垃圾分别投放。

如遇荧光灯管已经破损的情况
请用厚纸包裹，并在
垃圾袋上标示“キケ
ン”（危险）后投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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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咨询点

如有听力障碍或言语障碍者可通过传真及明信片方式进行申请。
请在传真用纸或明信片上注明地址，姓名，荧光灯管的大小、数量及期望回收日期。环境事业中心将会通过传真

或明信片告知确定的回收日期。

○实施日期 2018年10月1日（星期一）开始

○回收种类 家庭使用的荧光灯管（白炽灯、启辉器、LED灯等除外）
此外、符合大件垃圾标准（最大边长或直径超过30cm,
或超过1m的棒状）的荧光灯管也可申请上门回收。

家庭使用的“荧光灯管”，可致电居住地区对应的环境事业中心，申请工作人

员上门回收。

※请作为普通垃圾投放。
●白炽灯泡

●LED灯
●启辉器

●球型荧光灯管
●荧光灯管
（直管型、环型）


